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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630 號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裁判案由：文化資產保存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7年度判字第630號

上　訴　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戴謙

訴訟代理人　羅凱正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許立明

訴訟代理人　盧世欽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文化資產保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6年6月

6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70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代表人由陳金德變更為楊偉甫，再變更為戴謙；

    被上訴人代表人由陳菊變更為許立明，茲分據新任代表人具

    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二、緣被上訴人所屬文化局就坐落高○○○區○○段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等土地，面積約470,061平方公尺土地上日本第六海軍燃

    料廠（中油宏南宿舍群等）（下稱系爭宿舍群），分別於民

    國104年6月22日召開高雄市文化景觀審議會（現名稱為高雄

    市政府史蹟文化景觀審議會，下稱文化景觀審議會）第1次

    會議以及同年8月4日召開文化景觀審議會第2次會議，經審

    議認定系爭宿舍群建置於日治時期，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

    之附屬眷舍基地之一，歷史場域完整。且區內擁有許多老樹

    、鳥類，具有生態環境保存的價值。系爭宿舍群落隨著歷史

    的演進，雖然陸續擴建，仍擁有高度產業共同體的群體社區

    認同與生活文化，具有特殊的產業文化特色等情，具有保存

    價值，決議將系爭宿舍群登錄為文化景觀。被上訴人依據上

    開會議決議、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4條及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

    審查辦法（下稱審查辦法）第2條、第4條之規定，以104年8

    月28日高市府文資字第104312297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

    ）登錄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上訴人提起訴願，遭決定駁

    回，遂就關於其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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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原判決誤載為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7

    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部分，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下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乃提起本

    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㈠宏南社區內共132棟住戶宿舍、3棟

    公差宿舍、3棟單身宿舍、8棟公共建築，依據建築類型共分

    A、B、C、D、E、F、G、H、I、J、K、L、M、N、O、P、Q共

    17區，因N區內N10號宿舍已指定為市定古蹟，目前已與專家

    學者積極研擬維護計畫中。宏毅共有305棟住戶宿舍、14棟

    公共建築、1間幼稚園、2所學校，依建築類型歸納出8種樣

    式為A～H區。另依據上訴人調查結果，其中建築年份逾60年

    ，具有歷史價值之日據官舍建築有H、I、L、N等4類共43棟

    ，面積共7,505.98平方公尺。基此，應公告文化景觀之登錄

    範圍，應僅有7,505.98平方公尺。系爭宿舍群以「具特殊產

    業文化特色」被審議通過登錄為文化景觀，但宿舍僅為建築

    非煉油產業之核心價值，應屬聚落而非文化景觀。本件文化

    景觀之劃設範圍過大，在執行上易造成窒礙難行，上訴人期

    以系爭宿舍群「1943年前」之建築為核心劃設範圍，其他具

    有產權爭議與範圍合適性之50多公頃範圍，不適列入文化景

    觀登錄範圍。㈡以系爭公告之登錄理由，足見其認定標準為

    日治時期以降之歷史場域為論斷。被上訴人公告之「日本第

    六海軍燃料廠（中油宏南宿舍群等）」文化景觀之登錄範圍

    ，將中油育樂場「高爾夫球場」、「宏南游泳池」、「宏南

    網球場」及「宏南社區室內體育館」、「高雄區福利分會（

    原宏南辦公室）」、「宏南餐廳」、「宏南訓練中心」（原

    保齡球館）等休閒設施一併納入文化景觀公告範圍，惟前揭

    休閒設施並非建置於日治時期，亦非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之

    附屬眷舍基地或其歷史場域，不具有歷史文化與建築之意義

    ，顯然與被上訴人登錄理由所界定之時代背景不符，不應列

    入本件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內。況被上訴人就本件文化景觀登

    錄範圍，何以高達470,061平方公尺，並未加以說明指定之

    基準，被上訴人其判斷顯已違反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則及比例

    原則。㈢依104年8月14日修正前之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文

    化景觀之登錄應包括現場勘查、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

    、辦理公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等程序。而系爭公告乃「

    辦理公告」階段所生，尚未依法完成文化景觀登錄之程序，

    依據程序從新原則，本件於系爭公告作成前既已於104年8月

    14日修正審查辦法第3條，於現場勘查後增列「召開公聽會

    」之程序，被上訴人自應召開公聽會以為程序之完備。惟被

    上訴人無視前揭規定，公告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核本件

    所為文化景觀登錄之登錄程序，顯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再

    者，被上訴人公告文化景觀範圍面積廣達約470,061平方公

    尺，102年8月28日現場勘查，主要係針對系爭宿舍群之2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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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併）房舍進行現勘，就系爭公告文化景觀範圍並未實質

    進行勘查，難認被上訴人已依法進行現場勘查。㈣依據被上

    訴人提出國立高雄大學（下稱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

    中心「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下稱基

    礎調查成果報告書）所載，日治時期宿舍區房舍形式共分為

    4種，比照海軍官舍標準建照分為1至4級。其中「丙種官舍

    」、「舊丁種官舍」、「乙種官舍」部分為日治時期建築，

    因上開區域之建築年份皆逾60年，此部分應屬與劃定目的有

    密切關連之日據官舍建築，上訴人同意全部納入文化景觀範

    圍。而「甲種官舍」部分於因日治時期雖僅有1間將官宿舍

    ，惟該甲種官舍在戰後擴建變更成為中油高級招待所，外觀

    已喪失原有樣貌，顯無法達成呈現歷史演進態貌之目的，自

    不應劃入登錄範圍。「新丁種官舍」部分，經證人陳啓仁於

    105年12月28日履勘現場到場所證，足見「新丁種官舍」無

    論自建築結構性或日治時期燃料廠歷史價值之保存角度而言

    ，皆不具關連性，新丁種官舍區塊的建物即便有仿造日治時

    期官舍或以類似的雙拼建物格式興建，其也是國民政府來台

    後進行建造的建築物，與日治時期燃料廠完全無任何關聯性

    ，該區域之建築及使用目的，已與登錄理由所載之歷史保存

    價值度等因素不相關連，新丁種官舍部分，自應排除在文化

    景觀範圍。而其餘「白色區塊」（即原判決附圖所示「白色

    區塊」，下同）部分，依證人陳啓仁證稱，可知白色區塊之

    建物，係屬不能確定建造年代之建物，與本件文化景觀名稱

    『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及其登錄理由無任何關連，被上訴

    人所屬文化局遽將此部分納入本件文化景觀之內，顯然判斷

    有誤。而「白色區塊」之內另有上訴人之相關育樂公共設施

    ，包括公差宿舍（現為高級招待所）、洗衣部、宏南活動中

    心、體育館、游泳池、高雄區福利分會、宏南餐廳、宏南訓

    練中心、高爾夫球練習場、網球場、圓環等，前揭休閒設施

    並非具有歷史文化與建築之意義，顯不應列入本件文化景觀

    登錄範圍內，被上訴人竟將該休閒設施一併納入，實有裁量

    濫用或裁量怠惰之情事。㈤系爭文化景觀，經文化景觀審議

    會決議指定為文化景觀之判斷，固涉專業且具判斷餘地，惟

    行政法院仍得就其判斷所涉基礎事實之認定是否有誤，或有

    無違背行政法上原理原則等部分加以審查。該審議會對於「

    新丁種宿舍」以及其他「白色區塊」等建築建造之時代、與

    「日治時期」有無關連、是否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之

    範圍等事實認定、判斷究為文化景觀之標準是否出於與事物

    無關之考量，其有所憑據之基礎事實及判斷標準之違誤，除

    非經重新審議予以釐清，否則無法逕行排除此違法瑕疵。綜

    上，本件文化景觀劃設之登錄範圍，有前揭基礎事實認定錯

    誤、裁量不當、違反比例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

    定及系爭公告關於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部分均撤銷。

四、被上訴人答辯略以：㈠被上訴人為審理高雄市文化景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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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高雄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審議會（嗣改稱為文化

    景觀審議會），是系爭宿舍群是否具備登錄為文化景觀條件

    ，應由該審議會委員本於專業審查認定，本件係依據審查辦

    法規定，經審議通過登錄文化景觀後，被上訴人始依規定辦

    理文化景觀登錄公告。文化景觀審議會係以委員會形態組成

    ，並依規定程序召開會議進行審議及作成決議，具有專業判

    斷性質，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文化景觀審議會對於系爭宿舍

    群是否登錄為文化景觀進行專業性審查時，對於是否符合認

    定基準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本享有判斷餘地，除能提出具有

    專業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

    否則其合理性之專業判斷自當予以尊重。被上訴人於公告登

    錄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前，曾於102年8月28日辦理會勘及

    分別於102年8月28日、103年7月17日、104年6月22日及同年

    8月4日召開審議會，並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製作會

    議紀錄，復將歷次會議紀錄函送上訴人，是被上訴人依審查

    辦法第3條等規定辦理系爭文化景觀之登錄程序，並無裁量

    濫用或怠惰之情形，符合正當法律程序。㈡基礎調查成果報

    告書中關於「高雄煉油廠宿舍公共空間探討」記載略以，系

    爭宿舍群空間脈絡可分為4個時期，分別為日治時期末期、

    國民政府接收時期、國家資本擴張時期及民營化產業轉型時

    期。系爭宿舍群即是時代變遷下的產物，自日治時期日式建

    築元素的導入，國民政府來臺後西方元素的融合，一直到臺

    灣經濟起飛現代建築元素的興起，層層交疊積累出豐富的歷

    史人文空間場域，方能形成現在的宏南及宏毅宿舍群如此別

    具風味的特殊住宅社區。宏南游泳池、體育館等宏南宿舍群

    重要之運動公共空間，大多係於1950年代國家資本擴張時期

    ，由上訴人著手規劃興建員工福利設施。由於宏南及宏毅社

    區過去屬於封閉型社區，因此居民生活圈以社區為主，而煉

    油廠工作是24小時輪班制，為使員工能保有身心健康，因此

    公共空間的設置即為居民們聯絡感情的重要場合，且可以起

    到整合社區力量，培育意見領袖和形成輿論壓力的作用。為

    繼續維繫宏南、宏毅社區之珍貴空間及公共場域元素，具體

    紀錄保存宏南、宏毅社區變遷歷程與人文歷史軌跡，系爭公

    告爰將宏南宿舍相關運動公共空間納入登錄範圍，並於登錄

    理由載明：「……兩宿舍群落隨著歷史的演進，雖然陸續擴

    建，仍擁有高度產業共同體的群體社區認同與生活文化，具

    有特殊的產業文化特色。」由是觀之，被上訴人將系爭宿舍

    群登錄為文化景觀係本於專業及判斷餘地，並無違反比例原

    則及平等原則之情事。㈢文化景觀審議會於審議文化資產價

    值時固將所有權人之意見納入參酌事項，卻非表示文化資產

    之指定或登錄，均應徵得所有權人同意後始得為之，且按主

    管機關作成指定、登錄之行政處分，尚不受所有權人主張之

    拘束，其所有權人同意與否，更非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前

    提要件，上訴人自不得據此作為系爭宿舍群不應登錄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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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或登錄範圍過大之理由。㈣104年8月14日修正審查辦法第

    3條，雖新增召開公聽會之程序，惟於該辦法修正前，本件

    已於102年8月28日完成現場勘查及於104年8月4日經文化景

    觀審議會審議完畢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雖尚未完成公告

    程序，然前階段審議完成部分，縱依程序從新原則，仍應不

    受新修正條文之規範，否則即有溯及既往之虞。故被上訴人

    審議完畢並作成登錄決定時規定尚未修正，程序與法無違，

    惟作成決定與公告時點間有相當期間經過，尚難因此期間之

    新修規定逕行認定系爭公告違反審查辦法第3條之情形。另

    登錄文化景觀之審查標準僅須符合審查辦法第2條任一款基

    準即可，無須4款基準均須兼具。系爭宿舍群因同時符合前

    開條文之4款基準，被上訴人於系爭公告中乃將審查辦法第2

    條中4款基準兼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判決駁回上

    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㈠審查辦法

    第3條規定於104年8月14日修正，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

    、審查辦法第7條規定，係自該辦法發布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

    生效力，則其僅就事後文化景觀登錄尚未進行之程序，或僅

    進行至現場勘查，尚未進入審議程序發生規範效果，但上開

    規定對於業已完成之各項階段程序並不發生溯及適用或否定

    其程序效力之結果。被上訴人業於104年8月4日完成行為時

    審查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所指「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

    」程序，雖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於104年8月14日修訂「審議

    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前增設召開公聽會程序，惟被

    上訴人既已完成「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則被

    上訴人依104年8月14日修正之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亦僅須

    繼續實施「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後之「辦理公

    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程序，尚無溯及適用「審議

    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前之召開公聽會程序之理。㈡

    再按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審查基準，如「表現人類與

    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

    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具罕見性」等，均為不確定法律概念，均屬涉及具高度之

    專業性判斷，且為獨立專家委員會就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

    評價，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

    ，行政機關就此等行政事項享有專業判斷之餘地，參照行政

    訴訟法第4條第2項及第201條之規定，行政法院僅得審查行

    政機關之判斷有無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構成應予撤銷

    或變更之情形。㈢系爭公告於公告事項之登錄理由，與文化

    景觀審議會102年8月28日現場勘查後所達成之102年度第5次

    會議決議事項記載登錄理由相同，亦即說明系爭宿舍群經文

    化景觀審議會審認其已該當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各款

    要件，而得登錄為文化景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基礎調查成果

    報告書，復為被上訴人文化景觀審議會作成系爭宿舍群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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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為文化景觀之文獻資料，則其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所載內

    容亦得視為系爭公告登錄理由之詳細說明。依此，系爭宿舍

    群因其原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場之附屬眷舍基地，經國民政

    府接收後又轉作上訴人煉油廠之員工宿舍使用，而該宿舍群

    原本即以圍牆區隔附近之後勁區域而形成相對封閉之社群，

    其區內空間變革與圍牆外之後勁居民居住環境顯有差異。其

    特殊之文化景觀乃是將系爭宿舍群視為一個整體聚落綜合觀

    察，此與系爭宿舍群內哪些屬於日遺宿舍，哪些屬於國民政

    府遷台以後所興建者並無關係，蓋縱使是資本擴張期以後興

    建之建物，因其仍延續日治時期之規劃仿建並增加自己時代

    之特色，而具備其文化之傳承及一體性；且該項特殊之居住

    風格，自無法將居住在該封閉社群內所使用之公共空間，諸

    如體育設施、公園、福利社等加以剔除，否則其所塑造之獨

    特文化地景勢必有所欠缺。㈣原審會同兩造及證人即上開基

    礎調查成果報告書製作人之一之高雄大學教授陳啓仁於105

    年12月28日至系爭宿舍群履勘現場，系爭宿舍群至今仍是以

    圍牆圈圍之社區，通過大門後，即有圓環、室內體育場等設

    施，左右兩側均為宿舍群，其中上訴人並無爭執之乙種、丙

    種及舊丁種宿舍，則係分別散落於室內體育場之兩側，各類

    型宿舍大多○道路區○○街道空間及植栽規劃在甲乙丙丁4

    種宿舍區內有明顯之一致性，僅於系爭宿舍群東北側白色區

    塊部分（單身員工宿舍及公寓式勞工住宅）略有差異等情，

    則如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所附「圖2-8」（即原審判決附圖

    ）所示。又依證人陳啓仁之證述，再次說明系爭宿舍群何以

    符合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各款要件之詳細理由，並說明系爭

    宿舍群之街廓現狀確實源自於日治時期之街廓規劃，且系爭

    宿舍群所形成之特殊文化景觀必須整體觀察，而不得另將甲

    種官舍、新丁種官舍、其餘白色區塊或公共休閒設施分別割

    裂。是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公告所限定之文化景觀應僅限於

    系爭宿舍群內之乙種、丙種及舊丁種官舍乙節，純係從古蹟

    及歷史建築角度觀察，此與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所列各款要

    件並無必要關連；且該等宿舍原本即為前揭基礎調查成果報

    告書所稱之日遺宿舍。但系爭宿舍群值得登錄為文化景觀，

    並非僅侷限於日遺宿舍，而是必須將該封閉社群內之街廓規

    劃、樹木植栽、各時期建築特色、公共休閒設施合併整體觀

    察。㈤另本件就系爭宿舍群應否列為文化景觀，被上訴人前

    後召開4次審議委員會，其後於104年8月4日104年度文化景

    觀審議會第2次會議，決議將系爭宿舍群登錄為文化景觀，

    且觀諸審議委員會委員之意見，均已詳述其認定系爭宿舍群

    應登錄為文化景觀之理由，上揭審議委員會之判斷亦查無前

    述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自應予以尊重。從而，被上訴

    人以系爭公告登錄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於法並無不合等

    語，因將系爭公告關於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部分及訴願決定

    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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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訴意旨略謂：㈠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法規修訂

    後之適用及效力，原則上採取「從新原則」，係以整體事件

    之「處理程序終結前」作為法規修訂後之適用及效力基準，

    如於整體事件之「處理程序終結前」已有法規之修訂，原則

    上即應適用新法規。審查辦法第3條係於104年8月14日修訂

    增加「召開公聽會」之程序，當時系爭公告尚在處理進行中

    ，並未進入公告程序，處於「處理程序終結前」之事件，依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揭示之「從新原則」，被上訴人仍

    應依據104年8月14日審查辦法補行公聽會之召開及以後之審

    議及公告程序，始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蓋法規修訂生效後

    ，係向將來發生效力，尚未處理終結之事件，原則上應一體

    適用新法規，且係將新法規整體適用於尚未處理終結之事件

    ，豈有於適用新法規時，再依據尚未處理終結事件所進行之

    各階段程序之不同，而決定是否適用新法規之理。㈡102年8

    月28日被上訴人文化局指派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李文環、陳啓

    仁及劉金昌等3位委員成立專案小組，會同上訴人會勘「中

    油宏南宏毅宿舍群」，並於102年10月9日委託第三人高雄大

    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辦理基礎調查（由高雄大學教授陳

    啓仁帶領進行調查），之後專案小組即根據高雄大學調查報

    告及登錄範圍研提建議方案分別於103年1月15日、103年2月

    25日召開兩次小組會議進行討論。該兩次會議中，陳啓仁係

    以受委託調查之研究單位高雄大學身分，出席會議表示意見

    ，當時其尚未提出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嗣後文化景觀審議

    會於103年7月17日召開會議，陳啓仁以委員身分出席，103

    年9月高雄大學出具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陳啓仁又於104年

    5月27日參加專案小組會議，並以文化景觀審議會委員身分

    參加。其後，陳啓仁即陸續以委員身分，參與104年6月22日

    、104年8月4日之文化景觀審議會。陳啓仁於本件文化景觀

    登錄程序中，一方面擔任文化景觀審議會之委員，另一方面

    受被上訴人文化局委託進行「『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基礎

    調查」，並出具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同時代表研究單位於

    專案小組會議提供意見，又同時以文化景觀審議會之委員身

    分於專案小組及審議委員會表示意見，顯見該委員主觀上早

    已有將「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登錄為文化景觀之特定立場

    ，實已欠缺公正性及客觀性，文化景觀審議會之組織顯不合

    法。系爭公告顯有恣意濫用、違法裁量等情事，實有判決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㈢不論修正前後之審查辦

    法，均要求文化景觀之登錄必須踐行「現場勘查」之程序。

    惟全體審議委員除審議委員李文環、陳啓仁及劉金昌等3人

    曾實地至現場勘查外，其餘審議委員迄至104年8月28日被上

    訴人公告本件文化景觀登錄之範圍前，均未實際前往現場勘

    查，僅憑審議委員李文環、陳啓仁及劉金昌等3人之轉述始

    得知現場狀況，有違審查辦法要求必須「現場勘查」之正當

    法律程序，而審議委員藉由傳聞、轉述之內容，於後續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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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之文化景觀審議過程及登錄範圍、理由之認定，有裁量濫

    用、恣意濫用、裁量怠惰等違法判斷或裁量之情事，有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㈣關於「甲種官舍」，

    因日治時期雖僅有1間將官宿舍，惟該甲種官舍在戰後擴建

    變更成為中油高級招待所，外觀已喪失原有樣貌，顯無法達

    成呈現歷史演進態貌之目的，自不應劃入登錄範圍；而「新

    丁種官舍」部分，其區塊之建物即便有仿造日治時期官舍或

    以類似的雙拼建物格式興建，惟該建物係於國民政府來台後

    進行建造的建築物，與日治時期燃料廠是完全無任何關聯性

    ，新丁種官舍的區塊及當初公告文化景觀範圍已經有凹兩塊

    下來，與全區關聯是分開的，就其建築物原始建造及材料，

    該區域之建築及使用目的，已與登錄理由所載之歷史保存價

    值度等因素不相關連，新丁種官舍部分，自應排除在文化景

    觀範圍；其餘「白色區塊」部分，依證人陳啓仁於原審105

    年12月28日履勘現場到場證稱，可知白色區塊之建物，顯然

    係屬於不能確定建造年代之建物，與本件文化景觀名稱「日

    本第六海軍燃料廠」及其登錄理由無任何關連，將該「白色

    區塊」範圍納入本件文化景觀之內，顯然判斷有誤，實有重

    新劃定之必要。又「白色區域」之內另有上訴人之相關育樂

    公共設施，包括公差宿舍（現為高級招待所）、洗衣部、宏

    南活動中心、體育館、游泳池、高雄區福利分會、宏南餐廳

    、宏南訓練中心、高爾夫練習場、網球場、圓環等，前揭休

    閒設施並非具有歷史文化與建築之意義，顯不應列入本件文

    化景觀登錄範圍內。㈤本件文化景觀登錄範圍，高達470,06

    1平方公尺，被上訴人卻未說明全數列為文化景觀之具體理

    由，卻僅以空泛之詞藻認定應為文化景觀之登錄，並未具體

    說明指定之基準，顯已違反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等語，並聲明請求廢棄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系爭公告關

    於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部分。

七、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

(一)按「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及其他本法

    規定之重大事項，應設相關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1項）文化景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2項）前項登錄基

    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行為時（即105年7月27日修正前）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6條第1項、第54條定有明文。次依行為時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

    ：「文化景觀之登錄，包括下列程序：�現場勘查。�審議

    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辦理公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嗣審查辦法於104年8月14日修正第3條規定為：「文

    化景觀之登錄，包括下列程序：�現場勘查。�召開公聽會

    。�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辦理公告。�報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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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機關備查。」（其修法理由載明：�文化景觀其登錄所劃

    定之範圍通常屬面狀區域，往往涉及各公、私部門及所有權

    人。故主管機關於登錄前，如能以公開辦理公聽會之方式，

    廣徵各界意見，將有利於未來文化景觀之管理維護工作。目

    前文化景觀之登錄工作均係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主

    導，未有上開之處理機制，為使文化景觀之審議登錄程序更

    為完善，爰修正第3條條文，登錄程序新增第2款「召開公聽

    會」程序。�款次遞移。）其後於105年4月26日再次修正審

    查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召開公聽會，並邀請有關機關陳

    述意見。」（其修法理由載明：現行文化景觀之登錄工作均

    係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審議登錄，

    鑑於文化景觀之保存必須依賴各機關之橫向溝通才能執行，

　　為使文化景觀之審議登錄程序更為完善，將事先會商機制納

　　入登錄程序，爰於第2款增訂「並邀請有關機關陳述意見」

　　之規定。）又於106年7月27日（即現行）修正第3條規定為

　　：「主管機關為文化景觀之登錄，依下列程序為之：�現場

    勘查。�召開公聽會。�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

    議。�作成登錄處分，辦理公告，並通知處分相對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其修法理由載明：�配合本法第6條規定，修正序文、第3款

    及第5款文字，以明確規定登錄處分各該程序階段之行為。

    �主管機關為辦理文化景觀之登錄，於行政處分作成前應請

    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等召開公聽會，聽取各

    界意見，作為登錄文化景觀及評估影響之參考，現行條文第

    2款後段「並邀請有關機關陳述意見」係屬贅文，爰予刪除

    。�按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係屬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規定，行政處分自送達、通知或使相對人知悉之內容

    起，對其發生效力，爰修正第4款，定明主管機關應將登錄

    處分通知經登錄文化資產之所有權人等處分相對人之程序。

    ）則審查辦法第3條固迭經數次修正，但從修法理由可知，

    係為完善文化景觀之登錄程序，而在文化景觀審議會進行審

    議前另行安插公聽會，橫向機關陳述意見之程序，以使文化

    景觀審議會之審議能加入廣納各方意見之效果。惟前揭審查

    辦法程序規定之修正，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行為時審

    查辦法第7條規定，係自該辦法發布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

    力。又無論依現行或行為時（包括104年8月14日修正前及10

    5年4月26日修正前）審查辦法第3條之規定可知，主管機關

    作成文化景觀登錄處分包括數階段行政程序行為，是苟前一

    階段之程序行為已進行並完成，即應進入下一階段之程序。

    是104年8月14日新修正增加之程序規定（召開公聽會），僅

    就文化景觀登錄尚未進行之程序，或僅進行至現場勘查，尚

    未進入審議程序發生規範效果。但上開規定對於業已完成之

    各項階段程序應不發生溯及適用或否定其程序效力之結果。

    茲經原審經調查後，認定被上訴人係於102年8月28日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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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審議會會同上訴人前往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毅宿舍群現

    場勘查後，隨即於同日召開102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5次會

    議，會中決議將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毅宿舍群登錄為文化景

    觀。惟其範圍則授權被上訴人文化局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後，

    另提送文化景觀審議會確認。嗣被上訴人文化局即組成專案

    小組並於102年10月9日委託第三人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

    技中心辦理基礎調查，之後專案小組即根據高雄大學調查報

    告及登錄範圍研提建議方案分別於103年1月15日、2月25日

    召開審議會議，並與上訴人就登錄範圍進行會商及交換意見

    。嗣於103年7月17日被上訴人召開103年度第3次文化景觀審

    議會，決議因系爭宿舍群及宏毅宿舍群文化景觀登錄範圍涉

    及相關都市發展暨區域性計畫，請被上訴人業務單位進一步

    評估了解後，再提送至審議委員會審議。而後被上訴人遂於

    103年9月12日委託第三人中治公司辦理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

    毅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並由

    被上訴人文化局組成之專案小組於104年5月27日召開系爭宿

    舍及中油宏毅宿舍群登錄範圍第3次會議認定文化景觀登錄

    範圍。最後被上訴人分別於104年6月22日、同年8月4日召開

    104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1次及第2次會議。案經文化景觀

    審議會決議採分階段登錄，先以系爭宿舍群為第一階段文化

    景觀登錄範圍。總面積為470,061.04平方公尺；另針對中油

    宏毅宿舍群將視後續研究成果辦理擴大範圍之第二階段登錄

    ，並將系爭宿舍群登錄名稱調整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

    中油宏南宿舍群等）」。被上訴人以104年8月17日函將會議

    紀錄檢送上訴人，並依行為時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4條、行為

    時審查辦法第2條第1至4款與第4條等規定，於104年8月28日

    以系爭公告登錄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等情，為原判決確定

    之事實，經核與卷內資料相符。依上可知，被上訴人已於

    104年8月4日完成行為時（按即104年8月14日修正前）審查

    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所指「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之

    程序，雖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於同年8月14日修訂「審議並作

    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前增設召開公聽會程序，惟被上訴

    人既已於該修法前完成「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

    ，則被上訴人依104年8月14日修正之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

    僅須繼續實施「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後之「辦

    理公告」、「報中央機關備查」程序，尚無應溯及適用「審

    議並作成登錄處分之決定」程序前之召開公聽會程序之理。

    原判決此部分之法律見解並無違誤，核無上訴意旨指摘適用

    法規有誤、違背法令之情形。至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

    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

    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

    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所規範者

    係行政機關受理人民申請許可案件後，在處理程序終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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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有變更時，應適用法令之準據時點問題，依其規定，以

    處理程序終結即作成處分時之變更後新法為原則，得例外適

    用變更前之舊法者，則限於依申請案件之性質及舊法有利於

    當事人而新法未廢除或禁止人民之申請等情形。核與本件上

    訴人所爭執之行政處分乃負擔處分者有別，上訴人據此指摘

    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亦有未合。

(二)次按行為時（即106年7月27日修正前）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組織準則（已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新名稱為「文化資產

    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

    條規定：「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審

    議事項如下：�各類文化資產指定之審議事項。�各類文化

    資產登錄之審議事項。�其他本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3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本法第3條規

    定之文化資產類別分設審議委員會。（第2項）審議委員會

    各置委員9人至21人，由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第3項

    ）前項專家學者應具備該審議委員會所屬文化資產之相關專

    業背景，且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3分之2。」第6條規

    定：「（第1項）審議委員會應定期舉行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第2項）前項會議召開時，應邀請文化資產

    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第

    7條第1項規定：「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會議之決議，以2

    分之1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第8條

    規定：「審議委員會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第33條規定為之。」第9條規定：「（第1項）審議委

    員會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前，得由主管機關依據文化

    資產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組，就文化資產之歷史、文化、

    藝術、科學及自然價值進行評估，並提出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第2項）前項審議委員會審議時，得參酌前項評估報告

    內容，進行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之審議。（第3項）審議委

    員會為審議案件之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組成

    專案小組現場勘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參考。（

    第4項）前項審議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有

    關機關代表提供諮詢意見。」又按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

    關係者。�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第33條規定：「（第

    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

    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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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第3項

    ）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5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

    決，受理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10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第4項）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

    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

    仍應為必要處置。（第5項）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

    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依

    職權命其迴避。」查本件被上訴人為審理高雄市文化景觀等

    相關事項，設有文化景觀審議會，茲依行為時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9條規定可知，審議委員會為審議案件之

    需要，本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現場勘

    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參考。則以陳啓仁為本件

    文化景觀審議會之審議委員，亦係高雄大學教授，具備專門

    知識背景，被上訴人文化局成立專案小組於102年10月9日委

    託第三人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辦理基礎調查，高

    雄大學經調查後，作成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陳啓仁教授固

    為參與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製作人之一，其身兼審議委員參

    與本件基礎調查，惟既係以因對此方面有專門知識，故參與

    調查提供專業意見，尚難遽認有何違法之處。上訴人並未提

    出陳啓仁有何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應迴避事由，經核上訴

    人所舉情形，亦與前揭法定規定應迴避情形未合；上訴人亦

    未於前開行政程序中依同法第33條申請陳啓仁迴避審議。又

    參諸原判決業已詳述基礎調查成果報告書內容詳列系爭宿舍

    群歷史軌跡及空間變革，並從各方面綜合觀察系爭宿舍群何

    以構成特殊之文化景觀及為何具文化之傳承之理由，而原審

    亦曾於審理期間會同兩造及證人即陳啓仁教授一同至系爭宿

    舍群履勘現場，並由該證人證述說明系爭宿舍群何以符合審

    查辦法第2條第1項各款要件之詳細理由，是以該基礎調查成

    果報告書內容亦顯難認有何偏頗或不當之處。上訴人僅泛稱

    陳啓仁委員未迴避且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所作基

    礎調查成果報告書有高度偏頗，並指摘本件文化景觀審議會

    之組織有不合法情事及系爭公告有恣意濫用、違法裁量云云

    ，惟未提出陳啓仁委員有何符合應迴避之法定事由，亦未提

    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前開專業審查之可信度

    及正確性，是其此項主張難認有據，洵不足採。

(三)再者，上訴人據以指摘本件違反審查辦法要求必須「現場勘

    查」之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被上訴人係於102年8月28日與

    文化景觀審議會會同上訴人前往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毅宿舍

    群現場勘查後，隨即於同日召開102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5

    次會議，會中決議將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毅宿舍群登錄為文

    化景觀，惟其範圍則授權被上訴人文化局組成專案小組討論

    後，另提送文化景觀審議會確認等情，為原判決所是認，亦

    為上訴人所不爭，參諸102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5次會議記

    錄亦載明「壹、日期：102年8月28日……�中油（宏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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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宿舍群現勘：14時25分�審議會：15時20分。貳、地點

    ：……⒉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審議會：本局至善廳

    3樓第1會議室……陸、提案討論……㈠說明：本局於102年7

    月31日接獲通報，宏南宿舍其中2棟建物，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即將於近日進行拆除。⒉本局於102年8月2日邀請本

    市文資審議委員李文環、陳啓仁及劉金昌等3位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並會同中油公司進行會勘。⒊經會勘討論，結論如

    下：……⑵宏南宿舍群建置於日治時期（約1937年），區內

    現存舊有眷舍比例仍高，歷史場域完整，且具有豐富自然環

    境景觀，請中油公司提供宿舍群相關資料予文化局，俾進行

    後續文化資產審議程序。……㈣決議：……⒉『中油宏南宏

    毅宿舍群』同意登錄為文化景觀。……⑶範圍：授權文化局

    組專案小組討論後，提送大會確認。……」等語（參見原審

    卷第121～124頁），足見本件被上訴人為登錄處分前，由被

    上訴人邀由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李文環等3位委員組成專案

    小組，到現場會同會勘，業已踐行現場勘查程序無誤，核與

    行為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9條及行為時審查辦

    法第3條規定無違。茲由上揭規定觀之，所謂現場勘查程序

    ，雖係登錄處分前必須踐行之程序，惟基於審議案件之需要

    ，自可視個案實際情形及需求，進行該現場勘查程序，並非

    需由全體審議委員至現場勘查始可。復依原判決詳述前揭10

    2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5次會議，會中決議將系爭宿舍群及

    中油宏毅宿舍群登錄為文化景觀，惟其範圍則授權被上訴人

    文化局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後，另提送文化景觀審議會確認。

    隨即被上訴人文化局即組成專案小組並委託第三人高雄大學

    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辦理基礎調查，專案小組復根據調查

    報告及登錄範圍研提建議方案，數次召開審議會議進行討論

    ，並與上訴人就登錄範圍進行會商及交換意見，又於103年7

    月17日召開文化景觀審議會，對於系爭宿舍群及中油宏毅宿

    舍群之登錄範圍等事項予以討論，嗣於104年5月27日始由專

    案小組就登錄範圍部分作成決議，將建議登錄範圍圖修正後

    ，提送文化景觀審議會審議。足見有關現場勘查及系爭宿舍

    群登錄範圍等事項，審議委員及兩造間均有多次討論情形。

    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本件勘查程序有何違法之處，遽以本件

    僅有審議委員李文環、陳啓仁及劉金昌等3人曾實地至現場

    勘查外，其餘審議委員未全體至現場勘查，違反前揭審查辦

    法要求必須「現場勘查」之正當法律程序又後續所進行之文

    化景觀審議過程及登錄範圍、理由之認定，有裁量濫用、恣

    意濫用、裁量怠惰等違法判斷或裁量之情事之違背法令情事

    云云，核屬其主觀之法律見解，亦委不足採。

(四)又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法院以審查為原則，對於具有

    高度屬人性之評定（如國家考試評分、學生之品行考核、學

    業評量、教師升等前之學術能力評量等）、高度科技性之判

    斷（如與環保、醫藥、電機有關之風險效率預估或價值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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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則基於尊

    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政

    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對其判斷採取較低之

    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

    時，得予撤銷或變更，其可資審查之情形包括：(1)行政機

    關所為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

    (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

    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

    範。(4)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

    準。(5)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

    即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6)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法

    定之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

    且有判斷之權限。(8)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

    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如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等。按行為

    時（105年7月27日修正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3款規定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

    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文化景觀：指神

    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

    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又按行為時審查辦法第2條規

    定：「（第1項）文化景觀之登錄，依下列基準為之：�表

    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

    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具罕見性。（第2項）前項基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另定補充規定。」則上揭所謂「文化

    景觀」、「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具紀

    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具時代或社會意義」、「具罕見性」等，均係屬不確定

    法律概念，具專業性且涉及文化價值判斷。是系爭宿舍群得

    否指定為文化景觀之文化資產，依規定應由專家組成審議委

    員會，本於專業素養為判斷，法院對該判斷應予尊重，倘經

    審查行政機關作成判斷時無前揭情形，要難任意指摘其有違

    法之情形。

(五)本件業經原審查明被上訴人為審理高雄市文化景觀等相關事

    項，設有文化景觀審議會，系爭宿舍群是否具備登錄為文化

    景觀之要件，應由審議會委員本於專業審查認定，具有文化

    景觀價值自應以文化景觀之方式予以保存維護。本案係依據

    行為時審查辦法規定，經審議通過登錄文化景觀後，被上訴

    人始依規定辦理文化景觀登錄公告。而文化景觀審議會係以

    委員會形態組成，並採合議制方式審議判斷，文化景觀審議

    會成員中具有古績、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相關專門學

    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合計最低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3分之2

    ，並依規定程序召開會議進行審議，且須經過半數委員之出

    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已具有專業判

    斷性質，且其程序核無不法，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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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審議會就系爭宿舍群是否登錄為文化景觀進行專業審查時

    ，對於是否符合前述認定基準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本享有判

    斷餘地。除非能提出專業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

    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茲查被上訴人於

    公告登錄系爭宿舍群為文化景觀前，曾於102年8月28日辦理

    會勘及分別於102年8月28日、103年7月17日、104年6月22日

    及同年8月4日多次召開文化景觀審議會，由多位專家學者進

    行審議，是文化景觀審議會委員依規定程序召開會議進行討

    論，並為審議，會議期間亦給予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

    製作會議紀錄等節。則文化景觀審議會委員秉持其專門學識

    經驗，參酌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所作基礎調查成

    果報告書、歷次會議討論所得及現場會勘紀錄等相關資料綜

    合判斷後，始為認定系爭宿舍群係具有文化景觀價值，應以

    文化景觀之方式予以保存維護。系爭宿舍群是否應列為文化

    景觀，既經被上訴人前後召開多次審議會，其後於104年8月

    4日104年度文化景觀審議會第2次會議，決議將系爭宿舍群

    登錄為文化景觀，且觀諸審議會委員之意見，已詳述其等認

    定系爭宿舍群應登錄為文化景觀之理由，又上揭審議會之判

    斷查無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原審就此業經調查證據及

    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定屬實，並詳加說明本件並無上訴人所指

    登錄理由不符及違反比例及平等原則情事，尚無事證足認原

    判決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仍執前開

    理由，泛言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難認為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以系爭公告關於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部分

    及訴願決定均無違誤，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認事用

    法核無違誤，並已明確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

    由，且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論證取捨等事項

    ，詳為說明，其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

    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尚無所謂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論旨，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

    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執

    其主觀之法律見解，加以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

    ，求予廢棄，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陳　秀　媖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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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蔡　健　忠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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